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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

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并公告中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 

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。 

 

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【2015】2988 号文核准，新疆西部牧

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西部牧业”）向截至 2016 年 1

月 27 日（R 日）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西部牧业全体股东，按照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配售。本

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 年 2 月 3 日（R+5 日）结束。现将发行结果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认购情况 

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27 日（R 日）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

司总股本 16,380 万股为基数，按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向股权登记日全体股东

配售，共计可配股票总数量为 4,914 万股。发行价格为 8.34 元/股。经深圳证券

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，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

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，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： 



 

项目 
无限售条件股

东认购 

占可配

售股东

总数比

例 

有限售条件

股东认购 

占可

配售

股东

总数

比例 

股东认购合计 

占可配

售股东

总数比

例 

有效认

购股数

（股） 

47,265,543 96.19% 266,767 0.54% 47,532,310 96.73% 

有效认

购资金

总额

（元） 

394,194,628.62 - 2,224,836.78 - 396,419,465.40 - 

二、发行结果 

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，本次西部牧业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4,914 万

股。本次配股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,

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负责组织实施。本次西部牧

业原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 8.34 元的价格，以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，

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

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》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。 

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： 

1、截至股权登记日（2016 年 1 月 27 日）收市，公司股东持股总量为 16,380

万股，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（2016 年 2 月 3 日）有效认购数量为 47,532,310 股，

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4,914 万股的 96.73%，认购金额为 396,419,465.40 元。 

2、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（2016 年 2 月 3 日，R+5 日），发行人控股股东石

河子国有资产经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，合计全额认购了

21,779,578 股，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4,914 万股的 44.32%。 



 

3、本次配股认购数量合计为 47,532,310 股，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4,914 万

股的 96.73%，超过了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中关于“原股

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”视为发行失败的认配率下限，

故本次发行成功。 

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，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

知 

三、配股除权与上市 

本公告刊登当日（2016 年 2 月 5 日，R+7 日）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

（配股除权日），除权价格依据实际配股比例计算，实际配股比例相当于每 10 股

配售 2.90185 股。本次发行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。 

四、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

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，请投资者查阅 2016 年 1 月 22 日（R-3 日）在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上刊登的《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

2015 年度配股发行公告》，投资者也可到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查询《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》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。有关本

次发行的其他事宜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

公告，敬请投资者留意。 

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 月 5 日起复牌。 

五、发行人及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 

1、发行人：  

名称： 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 新疆石河子市北三东路 2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徐义民 

联系人： 梁雷、翟瑞瑞 

电话： 0993-2516883 

传真： 0993-2516883 



 

2、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： 

名称：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薛峰 

保荐代表人： 董宇、侯良智 

项目协办人： 徐迪 

联系人： 资本市场部 

电话： 021-22167053 

传真： 021-23010272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发行人：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 02 月 0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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